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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供应与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教材工作的管理，切实做好教材服务工作，确保教材正确、及

时到位，更好地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，使我校的教材管理步入科学化、规范化管理的

轨道，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： 

一、教材的征订： 

1．凡在校注册学生教学用书由教材科统一负责征订。每学期启动教材征订工作后，

教务处（教材科）将教材征订工作要求通知到学院；各学院要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和教

学大纲的要求，将开课情况按时（上半年 5 月 30 日前，下半年 11 月 30 日前）报送

教材科，并按专业、科目、册数分类报送。教材管理人员要严格按照上级开大下发的

订单确定教材版本、指导书、作业册、复习资料等。其中市开课课程教材的征订，应

由学院组织专业系做好教材目录的选定工作，并填写《市开课教材征订申请表》，专

业系、学院审核（签字盖章）后报送教务处高职教育科教务员；教务处对教材征订目

录进行整体审核把关；教材科做好具体征订工作。 

2．新生教材及复习资料的征订。在学校招生录取人数确定后，教材管理人员通过

对招生情况的认真调查分析，准确掌握教材的需求量，详细做好新生教材预定单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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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新生的正常上课和教学计划的顺利执行。 

3．凡需先修的开放教育学生，必须交清先修课程当学期的学费，由辅导员统一统

计人数、科目，填写《先修课程申请表》；同时为了避免教材的重复征订，辅导员也

应及时做好下学期所开课程免修和已先修学生的统计工作。在学期放假前报教材科统

一规划。 

4．做好教材和复习资料的追加、退换、调剂工作。在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，对

新生及老生因流失而多余的教材、出现质量问题的教材、过期教材等做好情况的统计

工作，与省开大教材中心联系，及时调剂和退换，避免教材资料的积压与浪费，全力

做好教学的支持服务工作。 

二、教材的管理和发放： 

1．所有教材由教材科统一管理，教材管理员要与系和招生办经常沟通，协调配合，

认真核对教学计划、教学班人数和教材征订单，确保科目、编者、数量等准确无误，

对不同的教育形式，不同的专业所用教材版本认真研究，及时反馈教材信息，将各层

次课程教材使用版本、作者、出版社公布在校园网上。尽可能提高教材到位率，在开

学前及时公布教材到位情况。 

2．教材到位后，教材管理员要仔细核对征订发行单，及时做好教材入库、清点、

登记、分发、签字等工作，将教材按时发放到各班级。建立好各教学班教材领用台帐，

并及时与财务收费人员和班主任核对，规范帐目管理。 

3．教师领用教学用书必须出具任课表，并办理登记手续，领用其它相关参考教材，

必须填写《教师用书领用单》，由系主任签字，教务处处长同意后方可领用。 

4.学校教材实行信息化管理，有关教材信息、教材的发放、领用等情况已进入学

校办公管理系统。可随时查阅。 

5. 具体流程及重点提醒： 

（1）教材科根据学校整体工作安排确定教材发放的时间，并及时通知到学院； 

（2）学院通知班主任、辅导员、学务导师做好教材领取工作，重点提醒： ①各班以

实际人数领取教材； ②开放教育各班应于报到开学后两周内将教材发放到位，并及

时将多余教材送回教材科（也是在两周内完成），以方便教材科做好教材的退订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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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书库的管理工作 

1．根据现有书库的客观条件，做到分类存放，摆放整齐，便于及时查找和发放。 

2．认真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潮、防腐蚀等工作，杜绝任何安全隐患，预防一切事

故发生。 

四、教材版本相关问题的咨询与解释工作 

1．教材科负责统设课程教材版本及相关问题的咨询与解释工作。 

2．教材的征订、发行、管理等严格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执行。 

五、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市开课教材征订申请表 

 

 

 

 

二○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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